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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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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推动城市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规范城市空间内复合碳汇及价值评价工作，特制定本规程。

城市是人口、产业和能源消耗的集中地，也是开展碳汇管理、提升生态效益

的关键区域。传统的碳汇研究多集中于森林、草原等自然生态系统，对城市这一

复合生态系统内部，特别是人工碳汇的碳储存与固碳能力的系统性核算与价值评

估尚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建立一套科学、实用、可操作的城市空间复合碳汇及

价值评价技术体系，对于准确量化城市空间碳汇贡献、服务国土空间规划、支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引导城市空间低碳建设与更新具有重要意义。

本规程在编制过程中，力求做到：

紧密对接政策：积极响应国家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主管部门在应对

气候变化、城乡建设和生态保护领域的相关政策与规划要求，确保规程内容与国

家宏观战略同频共振。

立足区域特色：充分考虑辽宁省作为重要老工业基地的城市类型多样性及地

理特征，增强在辽宁省范围内的适用性与指导性。

强化实践应用：注重规程的落地性与可操作性，明确工作流程、技术方法、

参数选取与价值核算路径，为城市管理者、规划设计师、科研人员及相关企业开

展碳汇评估与应用提供明确的技术指引。

本规程规定了城市空间复合碳汇与价值评价的总体原则、工作流程、碳库选

择、数据调查与采集方法、碳储量核算方法及碳汇价值评价方法。规程的制定与

实施，将有助于系统摸清城市空间碳汇家底，量化城市生态资产的货币价值，为

将碳汇纳入城市发展决策、碳排放交易、生态补偿以及绩效考核提供技术支撑，

助力城市空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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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辽宁省城市空间人工与自然碳汇碳储量核算与碳汇价值评价

的总体要求、碳库选择、数据与样品采集处理、碳储量核算方法、碳汇价值评价

方法的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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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

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T20000.1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

GB/T20004.1 团体标准化 第 1部分:良好行为指南

GB/T 43648 主要树种立木生物量模型与碳计量参数

GB/T 42277 水泥胶砂碳化性试验方法

LY/T 3253 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术语

LY/T 2988 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计量指南

LY/T 3330 森林土壤碳储量调查技术规程

HJ 1176 生态调查 遥感数据质量控制与集成 技术规范

HJ 501 水质 总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13 土壤 干物质和水分的测定 重量法

HJ 615 土壤 有机碳的测定 重铬酸钾氧化-分光光度法

HJ 658 土壤 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滴定法

HJ 695 土壤 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法

NY/T 4606 土壤中总碳和有机质的测定元素分析仪法

DD 2013-12 遥感数据 多光谱数据预处理 技术规程

TD/T 1055 国土调查 遥感数据预处理 技术规程

DB21/T 4051 土壤碳储量调查与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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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0.1 城市 city

以非农产业和非农业人口聚集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包括按国家行政建制设

立的市和镇。

3.0.2 城市空间 urban space

城市空间是城市人口、产业经济和基础设施等相对集中布局而形成的建成区

地域空间，是城市各种社会生产、生活活动的场所空间和城市景观的地域载体。

3.0.3 城市建成区 urban built-up area

城市行政区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

区。

3.0.4 碳汇 carbon sink

碳汇是指能够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并将其输送并长期储存于特定碳库的

生态系统或工程设施。碳库则是碳在地球系统中存在的各种形态的储藏载体或场

所。

3.0.5 自然碳库 natural carbon pool

城市空间中由自然要素构成的碳储存载体，具体包括植被碳库、土壤碳库、

水体碳库，是城市空间复合碳储量核算中自然要素的核心归类单元。

3.0.6 人工碳库 artificial carbon pool

城市空间中由人工设施构成的碳储存载体，具体包括建筑与基础设施碳库、

采矿废弃物碳库、工业碳库，是城市空间复合碳储量核算中人工要素的核心归类

单元。

3.0.7 城市空间复合碳储量 composite carbon storage in urban space

指在以人工建成环境为主导的城市空间内，其自然-半自然-人工碳库通过复

杂交互作用所固定的碳总量。它主要包括城市绿地植被（绿碳）、水体与湿地（蓝

碳）、土壤（黑碳）中的碳储存，以及建筑材料、固体废弃物等人工载体中封存

的碳（灰碳）。

3.0.8 自然碳汇空间 natural carbon sink space

城市空间内以自然植被或生态系统为主的区域，包括森林、湿地、绿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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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等，具有通过自然过程固定并储存碳的功能。

3.0.9 人工碳汇空间 artificial carbon sink space

城市空间内通过人工设计或技术改造形成的具有碳汇功能的建成环境区域，

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及人工干预形成的碳封存设施。

3.0.10 碳汇价值 carbon sink value

各类碳汇要素发挥其碳固定与碳积蓄功能所对应的货币价值，是碳汇功能经

济属性的量化体现。

3.0.11 项目级 project-level

针对单一工程项目或特定地块开展的精细化碳汇核算尺度。

3.0.12 片区级 area-level

针对城市内部功能区或街道等开展的系统性碳汇核算尺度。

3.0.13 城区级 urban-level

针对整个城市建成区或市辖区开展的宏观碳汇核算尺度。

3.0.14 碳化速率系数（K） carbonation rate coefficient (K)

表征混凝土在特定温湿度、环境暴露条件下吸收二氧化碳速率的参数，是建

筑碳汇核算中计算碳化深度的核心系数。

3.0.15 含碳率（CF） carbon fraction (CF)

生物量中碳元素所占的质量百分比，是将植被生物量转换为碳储量的关键系

数。

3.0.16 产业活动碳汇 industrial activity carbon sink

城市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碱性固体废弃物通过碳化反应固定大气中二氧

化碳的过程，是人工碳汇的重要组成部分。

3.0.17 采矿活动碳汇 mining activity carbon sink

采矿活动中产生的碱性废石与尾矿通过碳化、风化反应形成稳定碳酸盐，从

而固定大气中二氧化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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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原则

4.0.1 科学性原则

应以多源数据融合技术为基础，采用国际通用碳核算方法，结合本地化参数

修正，确保数据权威性和模型适用性。应区分自然碳汇与人工碳汇的核算方法，

通过第三方验证、多模型对比等技术手段，确保核算结果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

4.0.2 系统性原则

应统筹城市建成区内与人工碳汇与自然碳汇功能的关联性，构建复合碳汇评

价体系，兼顾碳汇功能与城市发展的协同增效，应覆盖规划、设计、建设、运营

全周期管理。

4.0.3 实用性原则

应提供分级分类核算模板与碳汇价值货币化工具，适配不同项目规模和政策

需求。应推荐低成本高效技术，优先干预高碳排放区与生态脆弱区。应与国土空

间规划、碳市场交易等政策衔接，确保评价结果可直接用于审批与考核。

4.0.4 动态性原则

应支持建立碳储量动态监测平台，定期更新数据与基准值，反映植被生长、

城市建设等影响。应支持多情景模拟，评估碳汇弹性并提出动态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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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流程

城市空间复合碳储量核算包括：城市空间碳汇要素分类、多源数据获取、核

算方法确定；碳汇价值评价包括：碳汇要素价值判断、碳汇价格计算方法选择。

城市空间复合碳储量核算及碳汇价值评价基本流程见图 5.1。

图 5.1 城市空间复合碳储量核算及碳汇价值评价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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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城市空间复合碳储量核算

6.1 城市空间复合碳储量核算流程

6.1.1 碳汇要素分类

基于城市特征，将城市空间碳汇要素分为两大类：自然要素与人工要素，最

终整合为统一的碳汇信息数据库，根据城市空间特征筛选合适的要素进行计算。

明确要素对象如下：

自然要素包括以绿地植被为主导的绿碳要素，以城市水生生态系统为主导的

蓝碳要素，以城市土壤为主导的黑碳要素；人工要素包括以人工固碳载体为主导

的灰碳要素。

6.1.2 碳汇信息采集

通过多源数据获取方式收集碳汇基础信息包括实地数据采集、空间数据采集、

文字资料采集等。最终整合为统一的碳汇信息数据库。具体流程：

实地数据采集：绿碳（含碳率实测等）、蓝碳（湿地植被、土壤采样等）、

黑碳（土壤剖面采样等）、灰碳（建筑材料用量统计与固废排放量等）。

空间数据采集：遥感影像，地形数据、土地利用类型图。

文字资料采集：规划文本、统计年鉴，本地化研究成果等。

数据库整合：统一数据格式、坐标系统，建立“空间位置-属性参数-数据来

源”关联索引。

6.1.3 核算方法选择

根据要素类型匹配具体核算方法，具体见：6.4碳储量核算方法选取。

6.1.4 计算、汇总形成成果

基于选定方法进行碳储量核算。整合自然与人工要素的计算结果，形成碳储

量分布图与碳储量核算报告。

6.2 城市空间碳汇要素分类与选取

6.2.1 城市空间碳库

自然碳库聚焦城市生态系统固碳潜力，其中植被碳库通过城市绿地、社区花

园、屋顶绿化等植物光合作用固定碳元素；土壤碳库以城市绿地、湿地、棕地等

区域的土壤有机碳与无机碳为核心储存形式；水体碳库则涵盖城市河湖、湿地及

滨海生态系统中的溶解碳、沉积物碳与水生生物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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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碳库侧重城市人工载体的固碳功能，建筑与基础设施碳库储存于建筑材

料、交通设施等人工构筑物中；采矿废弃物碳库通过废石、尾矿等碱性无机材料

实现碳封存；工业碳库则依托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工业副产品完成碳的吸收与储

存，共同构成城市复合碳储存体系。

表 6.2.1 城市空间碳库类型与碳汇要素

碳库类型 碳汇要素

自然碳

库

植被碳库
城市绿地、社区花园、屋顶绿化等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固定的

碳

土壤碳库 城市绿地、湿地、棕地等区域的土壤有机碳与无机碳

水体碳库
城市内河湖、湿地、滨海生态系统的溶解碳、沉积物碳及水

生生物碳

人工碳

库

建筑与基础设施

碳库
建筑材料、交通设施中吸收、储存的碳。

采矿废弃物碳库 碱性无机材料废石与尾矿封存的碳。

工业碳库 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工业副产品封存的碳。

6.2.2 城市类型与碳汇要素选择

碳汇要素选择需结合城市性质与地理位置差异化适配，以提升评价精准性：

内陆城市：核心选取植被、土壤、内陆水系等自然要素，及建筑物、混凝土

基础设施等基础人工要素；其中重工业城市额外纳入工业废弃物碳库，资源型城

市补充废石与尾矿库人工碳汇要素，契合产业固废富集特征。

滨海城市：在陆内要素基础上，新增滨海湿地这一特色蓝碳自然要素；人工

要素延续对应城市性质的核心载体（重工业城市含工业废弃物，资源型城市含废

石与尾矿库，其他城市保留基础人工要素），适配滨海生态与产业布局特点。

表 6.2.2 城市类型对应碳汇要素选择

城市性质

重工业城市 资源型城市 其他城市

城

市

地

理

位

内陆城市

自然要素：植被、土

壤、内陆水系；

人工要素：建筑物、

混凝土基础设施、工

业废弃物。

自然要素：植被、土

壤、内陆水系；

人工要素：建筑物、

混凝土基础设施、废

石与尾矿库。

自然要素：植被、土壤、

内陆水系；

人工要素：建筑物、混凝

土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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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滨海城市

自然要素：植被、土

壤、内陆水系、滨海

湿地；

人工要素：混凝土建

筑物、混凝土基础设

施、工业废弃物。

自然要素：植被、土

壤、内陆水系、滨海

湿地；

人工要素：混凝土建

筑物、混凝土基础设

施、废石与尾矿库。

自然要素：植被、土壤、

内陆水系、滨海湿地；

人工要素：建筑物、混凝

土基础设施

6.2.3 核算尺度分级与要素选取精度

城市空间碳储量核算应根据评价范围和应用目的划分为三个尺度，其尺度描

述及要素选取精度要求如下：

表 6.2.3 城市空间碳储量核算级别的尺度描述与精度要求

核算

级别
项目级 片区级 城区

尺度

描述

针对单一工程项目或特定

地块（如单个公园、居住

小区、工业厂区）进行的

精细化核算。

针对城市内部的功能区或

街道、开发区进行的系统

性核算。

针对整个城市建成区进行

的宏观核算。

精度

要求

极高精度：

1. 植被碳库：每木检尺覆

盖率≥95%，或采用 0.5m
级极高分辨率遥感单体识

别，株数识别误差≤3%；

2. 土壤碳库：网格布点密

度≤20m×20m，采样深度

0-100cm，每个样点重复采

样≥3次；

3. 人工碳库：基于竣工图

纸/实地测绘，建筑占地面

积、层数、建材类型等参

数误差≤2%

高精度：

1. 抽样调查：典型地块抽

样覆盖率≥10%，每个类型

抽样地块数量≥3个；

2. 遥感解译：采用 2-5m 级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土地

利用分类精度≥85%；

3. 模型精度：生物量/有机

碳储量回归模型 R²≥
0.75，建筑碳储量模型预测

误差≤10%

标准精度：

1. 遥感分类：采用 10-30m
级中分辨率遥感影像，土

地利用/覆盖分类精度≥

75%；

2. 抽样验证：抽样地块覆

盖所有主要碳汇类型，验

证样本数量≥50个；

3. 结果误差：整体碳储量

核算误差≤15%

6.3 基础数据调查与采集

基础数据调查采集需明确多源信息。针对自然碳汇，调查植被、土壤、水体

相关数据；人工碳汇则聚焦混凝土建筑、交通设施、碱性大宗固体废弃物等。运

用实地踏勘、卫星遥感、数据库检索等手段，按统一规范，获取精准且全面的数

据，为碳储量核算筑牢根基。

6.3.1 遥感数据收集与处理

a）收集获取待解译区域的多源遥感影像数据，自然要素分辨率建议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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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人工要素分辨率建议不超过 1m。对于透水铺装、小型绿地等难以在 1m分

辨率影像中准确识别的人工要素，应采用航拍或现场抽样验证方式进行补充，抽

样比例不低于该类型要素总量的 5%。

b）通过对获取的遥感数据进行辐射校正、几何校正、大气校正、图像配准、

图像融合、波段合成、图像增强、拼接与裁剪等一系列处理，形成适用于开展解

译的影像数据，遥感数据质量控制具体依据 HJ 1176 的相关要求执行，预处理

方法可参考 DD 2013-12和 TD/T 1055的相关要求执行。

c) 核心信息提取：基于预处理后的遥感影像，解译并提取用于后续碳储量

核算的关键信息与参数，主要包括：

——碳汇要素空间分布与面积：识别并划定各类自然碳汇空间与人工碳汇空

间的边界，生成土地利用/覆盖分类图，为地面调查数据收集样地的确定提供基

础，为各类碳储量的面积计算提供基础数据。

——光谱指数：计算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增强型植被指数（EVI）

等关键植被指数，作为在样地碳储量计算结果的基础上估算区域碳储量的重要指

标。

——建筑与构筑物参数：提取建筑基底面积与轮廓；通过阴影分析等方式获

取建筑高度，用于估算建筑体积、容量。

——动态变化信息：利用多期历史遥感数据，监测土地利用、植被覆盖和建

筑存量的时空变化，用于分析碳储量的时空演变趋势，支撑估算与评价的动态性。

6.3.2 地面调查数据收集：获取野外调查样本和地面采集数据等。

6.3.2.1植被调查与采样

（1）样方设置

植被调查的样方设置方法需与核算尺度的目标相匹配，样方大小宜与采用的

遥感数据分辨率一致。

a）全面普查：该方法是对评价范围内所有植被进行无遗漏的每木调查或全

覆盖样方调查。项目级核算的首选方法，适用于单个公园、居住小区、厂区等特

定地块的精准调查。

b）标准地法：在代表性植被类型内设置固定面积的样方，进行每木调查或

分盖度调查。数据详实，适用于片区级和城区级核算，同时对于面积较大、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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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有困难的项目级核算的也可适用。

c）系统网格法：将研究区划分为均匀网格，在每个网格中心或固定位置设

置样方。适用于片区级和城区级的系统性抽样调查。

d）分层随机法：首先根据土地利用、植被类型等将区域分为若干层，然后

在各层内随机布设样方。适用于片区级和城区级核算。

（2）样点数量

样点数量应满足不同核算级别对精度的基本要求。

a）项目级：原则上应对评价范围内的所有植被单元进行全面调查或接近全

面的抽样。对于乔木，应尽可能进行每木检尺；对于灌木和草本，应保证足够数

量的样方以代表其空间变异。样方数量由项目边界和植被分布决定，无固定下限，

但需确保能精确代表该地块。

b）片区级：样方数量应满足中精度核算要求。采用分层随机或系统网格法

时，每个主要的植被类型或功能分区内，有效样方数不应少于 3~5个。总样方数

需能支撑建立可靠的统计模型或遥感反演模型。

c）城区级：样方数量以满足宏观摸底的统计显著性为原则。总有效样方数

最低不应少于 100个。对于植被覆盖类型复杂、空间异质性高的特大城市，应酌

情增加至 150~200个或更多，并确保样方在各主要植被类型和空间区域均有分布。

（3）核心参数

各级别调查均需获取用于碳储量计算的核心参数。

a）乔木：树种、胸径、树高、冠幅、株数。

b）灌木：建群种、盖度、平均株高、平均地径、株数。

c）草本：优势种、盖度、平均株高。

d）空间信息：样方位置（经纬度）、面积、所属碳汇空间类型。

6.3.2.2土壤调查与采样

（1）样方设置

a）简单随机：将监测单元分成网格并编号，随机抽取规定数量的样品作为

采样点。该方法适用于土壤空间变异相对较小、或进行宏观初步摸底的情景。在

城区级核算中，可采用此法进行大范围、低成本的基础数据采集。

b）分块随机：根据已有的资料，将监测区域划分为若干相对均质的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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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块内再随机布点。该方法适用于片区级核算。

c）系统随机：将监测区域划分为面积相等的网格，在每个网格内布设一个

采样点。该方法适用于土壤空间异质性较高的区域。项目级核算推荐采用此方法；

在片区级和城区级核算中，也可在核心区域或典型样带上采用系统布点，以建立

遥感反演模型或验证抽样代表性。

（2）样点数量

土壤布点数量应在满足统计学样本容量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根据核算级别、

调查精度目标、区域环境异质性及资源条件综合确定。

a）项目级：应执行最高精度的加密布点。在满足每个监测单元最少设 3个

点的基础上，对于面积较大或土壤空间异质性高的地块，需显著增加样点密度。

建议采用统计方法计算所需样点数，或采用高密度网格进行系统布设。

b）片区级：应满足中等精度的代表性布点。在以功能区或土壤类型划分的

每个单元内，样点数量必须不少于 3个。对于面积较大或异质性高的核心功能区，

应酌情增加样点至 5个或以上，以确保对该单元的代表性。

c）城区级：以满足宏观统计与趋势分析为目标。在采用简单随机或系统网

格布点时，全区有效土壤样点总数不应少于 80个。对于地域广阔、土壤类型复

杂的城市，应酌情增加至 100~150个或更多，并确保样点覆盖所有主要土地利用

类型和地理区域。

（3）样品采集

样品采集一般按 3个阶段进行。采样深度建议超过 30cm。

——前期采样:根据背景资料与现场考察结果，采集一定数量的样品分析测

定，用于初步验证土壤有机碳的空间分异性，为制定监测方案提供依据，前期采

样可与现场调查同时进行。

——正式采样:按照监测方案，实施现场采样。

——补充采样:正式采样测试后，发现布设的样点没有满足总体设计需要，

则要进行增设采样点补充采样。

（4）核心参数

土壤采样需获取以下关键参数，用于公式 6.4.2-2计算土壤有机碳密度：

a）土壤容重：采用环刀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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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土壤有机碳含量：测定方法应遵循 HJ 615、HJ 658、HJ 695等规范性引

用文件的规定，根据实验室条件与土壤特性选择适用方法（方法对比见附录 B）。

c）砾石含量：测定直径超过 2mm的砾石所占体积百分比。

d）土层厚度：记录各采样层的厚度。

e）土壤 pH值：依据 NY/T 1121.2执行，作为土壤性质的辅助记录。

6.3.2.3水体调查与采样

（1）样方设置

a）样线取样法：通过沿一条或多条预设样线布设采样点，能有效捕获与梯

度相关的变异信息。主要适用于项目级核算，用于精细刻画单一水体内部从岸向

水体的碳汇梯度变化。在片区级核算中，可作为对特定典型梯度带的补充调查方

法。

b）随机取样法：该方法在目标区域内完全随机地选择采样点，确保每个点

位被选中的概率相等。能有效捕获区域内的真实异质性。城区级核算中，可作为

获取背景值与总体特征的基础方法。片区级核算中，若区域内水体类型相对均质

或缺乏明确分区，也可采用此法。

c）基于概率的栅格取样法：该方法使用正方形或六边形栅格覆盖研究区域，

从每个栅格内随机选取一个采样点。是项目级精细化核算和片区级系统性核算的

首选方法。在城区级核算中，适用于建立标准化的监测网络和支撑遥感模型验证。

（2）样方数量

样方数量应综合考虑核算级别所要求的精度、水体的空间异质性以及资源条

件来确定。

a）项目级：样方数量应最高，以满足精细化评估需求。对于均质水体，样

方数不应少于 5个；对于异质性高的水体（如大型湖泊、复杂河道），应根据预

调查设置的置信水平和允许误差，通过统计方法计算确定，通常需要 10个以上

有效样方。

b）片区级：样方数量应满足中精度核算要求。每个主要的水体类型或功能

分区内，有效样方数不应少于 3个。对于片区内的核心或典型水体，应适当增加

样方数量。

c）城区级：样方数量以满足宏观趋势判断和价值估算为原则。总样方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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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所有主要水体类型，且在每个类型中均有分布。最低数量不应少于 30个有

效样方，对于水系发达、类型复杂的特大城市，应酌情增加至 50个或更多。

（3）样品采集

水体碳汇样地的样品采集，应针对水体生态系统的不同碳库进行。采集对象

主要包括水生植物、水体（水样）、沉积物三大类，具体采集方案应根据核算级

别与调查目的确定。

a）水生植物样品：采样对象包括挺水植物、浮叶植物、沉水植物及大型藻

类等。在样方内收割全部植株或采用样方框定量收割。分别收集地上与地下部分

（根系），冲洗干净。用于测定生物量、含碳率，核算植被碳库储量。项目级需

按物种分类采集、称重。片区级和城区级可采集优势种混合样或依赖已有参数。

b）水体样品：主要选取表层水、特定深度的水样，用于实验室测定 DOC、

POC浓度。使用采水器采集水样，立即用预处理的玻璃瓶或棕色瓶盛装，避免

气泡。水样需经 0.45μm或 0.7μm（玻璃纤维滤膜）过滤，以区分溶解性有机

碳（DOC） 和颗粒有机碳（POC）。项目级需采集不同深度水样，并现场测定

水温、pH、电导率等辅助参数。片区级和城区级：可主要采集表层水样（如 0.5

米深处）。

c）沉积物样品：采样对象为水体底泥，用于测定沉积物有机碳含量、密度，

并计算沉积物碳库储量。使用抓斗式采泥器、重力钻或活塞钻等工具采集。表层

沉积物：采集顶部 0-10 cm或 0-15 cm样品，用于评估近期碳输入。沉积柱：采

集深度为 100 cm的完整沉积柱，用于计算长期碳积累速率和储量。采集后应在

实验室进行分层切片。项目级必须采集沉积柱，并进行高分辨率分层。片区级以

采集沉积柱为主，可适当降低分层分辨率。城区级可采集表层沉积物混合样进行

宏观估算，但对典型水体应保留沉积柱采样。

6.3.2.4建筑与构筑物调查与采样

（1）样方设置

a）全面普查：该方法是对评价范围内的所有建筑单体进行逐一调查、记录

与测量，不存在抽样过程。其优势在于能获取完全精确的碳汇核算基础数据。适

用于有限范围内的精细评估。适用于项目级核算，单个工程项目、特定地块或建

筑群的全要素精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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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按比例分层抽样：首先依据建筑的核心特征将其划分为若干同质层，然

后按照各层区在总体中的规模比例分配样本数量，最后在各层区内随机抽取具体

建筑样本。此法能有效保证各重要类别均按其权重得到充分代表，显著提高抽样

效率与代表性。适用于片区级核算。

c）系统网格抽样：将整个研究区划分为若干面积相等的规则网格，在每个

网格内选取一个或多个代表性建筑作为样本。该方法能确保样本在空间上的均匀

分布，避免聚集性，尤其适用于在缺乏先验分层信息的情况下，构建一个无偏的、

空间覆盖度高的样本框架。主要适用于城区级宏观核算。

d）分层系统抽样：首先进行宏观分层，然后在每个层区内采用系统抽样选

取建筑样本。它兼具了分层抽样的结构代表性和系统抽样的空间均匀性优点。适

用于城区级和大型片区级核算。

（2）数据记录

不同级别下，建筑与构筑物数据记录的详细程度应有所不同，其核心区别在

于参数精度是否足以支持碳汇量的直接精确计算，还是仅用于模型估算。

a）项目级：应依据竣工图纸、设计文件或通过实地详细测绘，获取可直接

用于碳汇公式计算的底层参数。记录地块编码、性质、面积、结构类型、建成年

代、设计使用年限，应分类测量或从设计图纸获取基础、梁、板、柱、墙、楼梯、

阳台、散水等不同构件的几何尺寸与暴露表面积。应调查或根据设计资料确定不

同构件所用混凝土的强度等级、水胶比、单位体积水泥用量、水泥熟料中 CaO

的体积分数。

b）片区级：在抽样调查中，对每个样本建筑应确保记录一套标准化的核心

参数包括：建筑功能、结构类型、总建筑面积、基底总面积、体积（容量）、平

均层数、平均高度、建筑总外轮廓周长、建成年代、混凝土强度等级。

c）城区级：从抽样建筑中获取建筑功能、建筑面积、建筑高度、建成年代

等关键信息。

（3）碳化速率测定

碳化速率系数（K值）的获取方式依级别精度而异。

a）项目级：优先进行现场取样、规范制样与实验室测定；无法取样时，可

基于设计制作模拟试件。依据 GB/T 50082-2009《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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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试验方法标准》进行碳化试验，直接测定其 K 值。对于无法进行现场取样的

已建重要建筑，可采用基于原始设计配合比制作模拟试件进行测定的替代方法。

必须严格依据该建筑竣工图纸或原始设计文件中所明确的混凝土强度等级、水胶

比及水泥品种等关键信息。宜根据建筑实际所处的室内或室外环境，进行适当的

温湿度养护周期模拟，使试件状态更接近建筑中混凝土的实际情况。

b）片区级：采用本地化参考值与抽样验证相结合。首先采用附录 C提供的

K值参考范围。同时，应在片区内选择不同年代、不同类型的典型建筑进行抽样

测定，建立适用于本片区特定环境条件和主流建筑材料的修正 K值数据库。

c）城区级：采用标准参考值。直接采用附录 C或其他权威文献中提供的，

与城市气候分区和主流混凝土强度等级相对应的 K 值参考范围进行宏观估算

6.3.2.5工业废弃物与尾矿库调查与采样

（1）目标识别与调查范围

a）项目级：针对单一的、特定的废弃物堆场或尾矿库进行精细化调查。调

查前应精确收集其堆存年限、废弃物来源、化学组分、年新增量等历史资料，明

确其边界与堆存体积。

b）片区级：针对片区内的多个典型废弃物点源进行调查。首先通过高光谱

遥感、行业分布数据圈定重点调查区域（如钢厂渣场集中区、电厂粉煤灰库集群），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场址进行抽样。

c）城区级：进行宏观类型识别与总量摸底。利用工业普查数据、环境统计

报表等，识别城区范围内主要碱性废弃物的类型、年产生量、历史堆存总量及集

中分布区域。调查侧重于获取宏观参数，而非单个场地的细节。

（2）样方设置

工业废弃物与尾矿库的采样点布设应基于其空间异质性和堆存结构特征，选

择适宜的方法以获取具有代表性的样品。

a）分层网格法：首先依据堆体深度进行垂直分层（如划分为表层、过渡层、

深层），然后在每一层内按固定的网格间距（如 50m×50m）系统布设采样点。

其优势在于能够系统性地捕获碳化反应随深度和水平位置的时空变异，数据维度

丰富，精度最高。但实施成本高，工作量大。主要适用于项目级核算，用于对单

一特定堆场或尾矿库进行精细化的碳汇能力评估与空间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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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系统网格法：在堆场表面布设统一尺寸的规则网格（如 100m×100m），

在每个网格内布设采样点。该方法操作相对简便，能确保采样点在空间上的均匀

覆盖，避免主观选择带来的偏差，适合评估堆场的整体平均状况。适用于片区级

核算，用于对片区内多个代表性场址进行系统性调查与对比，以获取能够代表该

片区废弃物特性的参数。

c）典型抽样法：在对整个区域（城区）进行类型识别的基础上，针对每种

主要的废弃物类型，选取 1-3个最具规模、历史或工艺代表性的堆场进行抽样。

其核心目标是“以点代面”，通过有限的关键样本获取宏观估算所需的典型参数。

主要适用于城区级宏观核算，是在资源有限条件下实现全域碳汇潜力摸底的有效

方法。

d）分区随机法：若一个大型堆场内存在明显不同的功能区（如新旧堆存区、

不同废弃物混合区），可先将其划分为若干相对均质的区域，然后在每个区域内

随机布设采样点。此法结合了分层与随机的优点，提高了复杂堆场的采样效率与

代表性。适用于大型项目级或复杂片区级的调查，当单一堆场内部异质性极高时，

可采用此法。

（3）样品采集与分析要求

a）项目级：执行最高精度的采样与全项分析。使用碳钢钻筒取 1kg原状样，

密封保存；同时采集渗滤液样品过滤保存。必须实验室测定关键参数，包括碳酸

盐含量（核心）、pH值、矿物组成（XRD）、化学组分（XRF），并可通过热

重试验（TGA）直接测定 CO₂ 吸收率。

b）片区级：执行标准化采样与核心参数分析。方法同项目级，但样本数量

可适当减少。核心测定碳酸盐含量和 pH值。化学组分等参数可部分依赖历史资

料，但需通过本次采样进行验证。

c）城区级：执行关键参数抽样分析。采集表层和过渡层混合样为主主要依

赖历史资料和文献中的典型值。本次采样的核心目的是测定表层碳酸盐含量，用

于校准宏观估算模型。

（4）核心参数与核算方法

表 6.3.2 工业废弃物与尾矿库调查的核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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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类别
核心参数 项目级 片区级 城区级

堆存

信息

堆存量、堆存年限、

年产生量

精确调查与核

实

资料收集与现场核

实结合

宏观统计资料为

主

化学

特性

碳酸盐含量、pH、化

学组分

实验室全项分

析

核心参数实测，其

余验证

典型值参考与抽

样校准

固碳

参数

CO₂理论固定量、碳转

化率

实测或精细计

算
本地化参数估算

通用参数与经验

系数

6.3.2.6其他辅助数据收集：收集区域内自然地理、地形地貌、社会经济等其

他辅助信息和相关资料。

6.4 碳储量核算方法选取

6.4.1 植被碳储量核算

1 植被碳储量计算公式为：

CV=BV×CF (6.4.1-1)

式中：CV —— 植被碳储量（吨，t）；

BV —— 植被生物量（吨，t）；

CF —— 含碳率（百分比，%）。

2 单木生物量计算：

a）单株植被生物量计算可以使用异速生长方程法：

BV= a×PMb (6.4.1-2)

式中：BV —— 单木生物量（千克，kg）；

PM —— 形态指标；

a —— 比例常数；

b —— 异速生长指数（常见树木的异速生长方程见附录 A）。

b）乔灌草形态指标选择

乔木（树高≥2m）：首选指标为胸径（D）和株高（H），备选指标为基径

（DB）。

乔木（树高<2m）与灌木：乔木与单茎或主茎明显灌木应选择基径（DB）

与株高（H），丛生灌木应选择冠幅(C)、株高（H）、枝干数(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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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植物：密集草本群落应选择株高(H)与盖度(C)，大型草本参考灌木指标

选择。

3 异速生长方程确定方法的级别化选取：

a）项目级：采用本地化模型，在全面普查或标准地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每

木检尺，精确获取每类植被的对应参数。优先建立或采用经过本地化验证的模型，

也可选用附录 A或国家标准推荐模型。

b）片区级与城区级：选用附录 A或国家标准推荐模型。

4 含碳率数据的级别化选取：

项目级含碳率应采用实测值，片区级与城区级优先采用实测值，无实测数据

时可参考 IPCC默认值或国家标准推荐值。

5 区域植被碳储量计算方法的级别化选取：

a）项目级：应采用下列方法之一：

样方累加法：当评价范围内全部植被单元完成全面普查或高密度抽样调查时，

区域植被碳储量应通过直接累加所有调查样方的碳储量获得。

高精度空间插值法：当需要获取碳储量的空间连续分布数据时，宜基于调查

样方的碳密度数据，采用空间插值方法，生成高分辨率碳密度分布栅格图。区域

总碳储量应通过计算栅格像元值之和获得。

b）片区级：宜采用基于植被类型分区的碳密度赋值法。该方法的应用应符

合下列规定：应依据遥感解译与地面核查，生成覆盖整个片区的植被类型或土地

利用类型分布图。根据野外抽样调查结果，分别计算各类植被样方的单位面积碳

储量算术平均值，作为该植被类型的区域平均碳密度。区域植被碳储量应按下式

计算：

CV=∑(AVi×DVi) (6.4.1-3)

式中：CV —— 片区植被碳储量总量（吨，t）；

AVi —— 第 i种植被类型的分布面积（公顷，hm2）；

DVi —— 第 i种植被类型的区域平均碳密度（吨/公顷，t /hm2）。

c）城区级：宜采用基于遥感反演模型的碳储量赋值法。应收集覆盖城区范

围的中等分辨率遥感影像，精度不应低于 30m*30m，并计算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增强型植被指数（EVI）等关键参数。利用空间分布均匀的地面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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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样方数据，建立植被碳储量与遥感参数之间的统计学回归模型。将回归模型应

用于遥感影像，反演得到每个像元的植被碳储量，并通过累加所有像元的碳储量

获得城区植被碳储量总量。反演模型的拟合度（R²）按场景差异化要求：常规

城区应用不宜低于 0.6，工程实践类应用不低于 0.7。

6.4.2 土壤碳储量核算方法1

1 土壤碳储量计算公式为：

CS=DS×A (6.4.2-1)

式中：CS —— 土壤有机碳储量（吨，t）

A —— 该生态系统面积（公顷，hm2）

土壤有机碳的平均碳密度计算，如果某一土壤剖面由 n层组成，则该生态系

统土壤平均有机碳密度为：

DS= i=1
n Ci×Di×Hi×(1-Gi)×0.1� (6.4.2-2)

式中：DS —— 土壤有机碳密度，单位为吨每公顷（吨/公顷，t/hm2）；

i —— 土层代号；

Ci ——i 层土壤有机碳含碳率，单位为克每千克（克/千克，g/kg）；

Di —— 容重，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克/立方厘米，g/cm3）；

Hi —— 土层厚度，单位为厘米（厘米，cm）；

Gi —— 直径超过 2mm砾石含量所占体积百分比（百分比，%）。

2 区域土壤碳储量核算方法的的级别化选取：

a）项目级：采用空间插值法，将离散采样点的土壤有机碳密度转换为评价

单元内连续的土壤有机碳密度空间分布图，再与地块边界图叠加，通过面积加权

平均或像素累加得到总碳储量 CS。

b）片区级：建立“土壤类型/土地利用类型—平均土壤有机碳密度”查找表。

将片区划分为不同的土壤类型或土地利用类型图斑，将野外抽样测算得到的各类

型土壤有机碳密度平均值赋予对应的所有图斑，根据各图斑面积和其对应的土壤

1 本标准所指土壤碳储量特指土壤有机碳（SOC）储量，核算逻辑符合 GB/T 42490-2023《土壤质量 土壤与生物样品

中有机碳含量与碳同位素比值、全氮含量与氮同位素比值的测定 稳定同位素比值质谱法》的技术框架。不计算土壤无

机碳（SIC）储量的核心原因：一是无机碳（如碳酸盐、碳酸氢盐）主要富集于碱性土壤，对多数区域土地利用与管理

措施的响应显著弱于有机碳，且长期被视为相对稳定的碳库；二是其储量变化与站点水文条件、土壤矿物组成强相关，

需通过长期水文地球化学追踪分析才能精准核算，目前缺乏适用于多区域的 Tier 1/Tier 2 通用核算方法，IPCC 指南亦

默认无机碳库净通量为零；三是有机碳作为土壤碳库的活性核心，与植被生长、农业管理措施及气候变化的关联更直接，

是当前碳汇核算、生态系统功能评估的核心指标，优先核算有机碳可兼顾标准的通用性与实践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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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碳密度平均值，计算片区总碳储量。

c）城区级：主要采用遥感反演模型法。利用中分辨率遥感影像提取植被指

数、亮度指数等遥感参数，与样点土壤有机碳密度数据建立统计回归模型，从而

生成整个城区的土壤有机碳密度空间分布图。进而计算城区总碳储量。

6.4.3 水体碳储量计算方法

核算方法的级别化选取：

a）项目级：核算应采用直接测定法，对评价水体内的各碳库进行系统采样

与实验室测定。

——水生植物碳库：应采用样方收割法获取各类水生植物的生物量，按 6.4.1

规定计算其碳储量。

——水体碳库：应采集不同深度的水样，经 0.45μm滤膜过滤后，分别测定

溶解性有机碳（DOC）与颗粒性有机碳（POC）浓度。水体碳储量按下式计算：

CW=(CDOC+CPOC)×V×10-6 (6.4.3-1)

式中：CW —— 水体碳储量（吨，t）；

CDOC —— 溶解性有机碳（毫克/升，mg/L）；

CPOC —— 颗粒性有机碳浓度（毫克/升，mg/L）；

V —— 水体体积（立方米，m³）。

——沉积物碳库：应采用沉积物采样器采集超过 100cm的沉积柱，按 2cm

间隔分层测定有机碳含量、容重等参数，按 6.4.2规定计算其碳储量。

b）片区级：宜采用分类测算法，结合实地抽样与模型估算。将片区内水体

划分为不同类型（如河流、湖泊、水库等）。对各类型水体进行代表性抽样，测

定其单位面积或单位体积碳储量。区域总碳储量应按下式计算：

CW=∑(AWi×DWi) (6.4.3-2)
式中：CW —— 片区水体碳储量总量（吨，t）；

AWi —— 第 i类水体的面积或体积（公顷或立方米，hm2或 m3）；

DWi —— 第 i类水体的单位面积/体积碳密度（吨/公顷或吨/立方米，t /hm2

或 t /m3）。

c）城区级：宜采用分类测算法或空间插值法，在利用现有资料与文献的基

础上，优先采用本地抽样数据进行校准与估算。

——分类测算法：参考片区级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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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插值法：应基于样点测定的碳储量数据，采用空间插值方法，生成

城区范围的碳储量分布图。区域总碳储量应通过计算各像元碳储量之和获得。

6.4.4 建设运行碳汇

主要指建筑运行过程中混凝土吸收二氧化碳的过程。建设使用阶段混凝土碳

汇量计算过程包括：确定混凝土及砂浆的等级型号、计算碳化深度、计算暴露面

积、计算混凝土体积、计算单位体积碳汇量。

在计算区域建筑碳汇量时，由于规划与用地条件的影响，计算模型更加复杂，

需要以单体建筑碳汇量计算方法为基础，对区域建筑进行样地调查，确定建筑参

数，并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分别对各类建筑进行建筑碳汇量计算的构建。

1 单体建筑建设使用阶段混凝土碳汇量计算过程包括：

a）确定混凝土及砂浆的等级型号。不同等级型号的混凝土、砂浆的水泥量

不同。

b）计算碳化深度。根据菲克第二定律，碳化深度计算公式如下：

d=K×t1/2 (6.4.4-1)

式中：d —— 碳化深度（毫米，mm）；

K —— 碳化速率系数（毫米/年 1/2 ，(mm/a1/2）；

t —— 建筑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年，a）。

c)计算构件暴露面积。不同建筑构件暴露条件不同，因此，按照基础、梁、

板、柱、墙、楼梯、阳台、散水分别计算暴露面积（Ai）（平方米，m2）。

d)计算构件碳化混凝土体积。根据碳化深度与表露面积计算混凝土碳化体积

（Vi）（立方米，m³），公式如下：

Vi=Ai×di/1000
(6.4.4-2)

e)计算建筑碳储量。单体建筑碳储量计算公式如下：

CB=∑（CDi×VCaOi×MCO2/MCaO×Vi）/1000 (6.4.4-3)

式中：CB —— 单体建筑碳储量（吨，t）；

CDi —— 第 i类构件单位体积内水泥熟料用量（千克/立方米，kg/m³）；

VCaOi —— 第 i类构件水泥熟料中 CaO的体积分数（无量纲）；

MCO2、MCaO —— CO2和 CaO的相对分子质量（克/摩尔，g/mol）。

2 区域核算方法的级别化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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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项目级：应采用基于建筑信息模型的精细核算法。该方法要求获取单体

建筑的完整设计或竣工资料，对核算区域内所有建筑精细化计算，区域的碳储量

应为每个建筑碳储量核算结果的加和。

b）片区级与城区级：宜采用基于抽样调查的模型估算法。通过建立建筑参

数与碳储量的统计关系进行估算，应按建筑功能进行分层抽样，样本量应满足统

计显著性要求。建立建筑碳储量与建筑参数的回归模型。基于建筑普查数据或遥

感解译建筑数据，将抽样建筑的碳储量按模型推广至区域所有建筑，汇总得到片

区或城区建筑总碳储量，各类型建筑参考估算模型见附录 G。

6.4.5 产业活动碳汇

产业活动碳汇指城市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碱性固体废弃物（如钢渣、粉煤

灰、赤泥等）通过碳化反应固定二氧化碳的过程。其核算方法应根据不同级别的

数据基础、调查精度与应用目标进行差异化选择。

1 项目级核算方法

项目级核算应采用基于物料衡算与实验测定的精细核算法。该方法适用于对

单一工业企业或特定废弃物处理场进行核算。

a）数据要求：应全面收集核算年份内企业的原料消耗量、生产工艺流程及

废弃物产出台账，明确固废的化学组分、堆存年限与堆存体积。

b）碱性固废产生量计算：废弃物产生量应按下式计算：

MSi=mSi∙rSi (6.4.5-1)

式中：MSi —— i年产生的不同碱性固废量（吨/年，t/a）；

mSi —— i年生产原料量（吨/年，t/a）；

rSi —— 碱性固废产出率（无量纲）。

c）碳化程度估算：碳化程度（Rs,i）的估算方法主要分为以下两种，具体公

式及适用条件如下：

方法一：热重分析法

基于热重分析法测定碱性固废的 CO2吸收率（ωCO₂ ），计算碳化程度，

具体公式为：

ωCO₂=∆mCaCO3/m0∙100% (6.4.5-2)

R�,�=
���₂/ 1−���₂

��,�
��� ×����

���2
×100% (6.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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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mCaCO3 —— 碳酸盐分解重量损失质量（克，g）；

m0 —— 碱性固废干物质的起始质量（克，g）；

Rs,i —— 碱性固废的碳化程度；

fs,i
CaO —— 钢铁渣中氧化钙含量（%）。

方法二：菲克第二定律推导法

基于菲克第二定律，先参照公式(6.4.4-1)计算碳化深度，不同类型碱性固废

的碳化速率详见附录 C，然后通过以下分段公式计算碳化程度。

R�,� =

100% − �
� �

6
� − ���,�

3
� ��/ �

� �
6

�3� × 100% �� (� ≥ ���,�)

100% − ���,�

� �
6

� − ���,�
3

� ��/ �
� �

6
�3� × 100% �� (� < ���,� ≤ �)

100% (� < ���,�)

(6.4.5-4)

式中： D为碱性固废的粒径（mm）；

a为碱性固废在给定粒径分布范围的最小粒径（mm）；

b为碱性固废在给定粒径分布范围的最大粒径（mm）。

d）二氧化碳的实际封存量计算：

Cs= MSi×�×R�,�×εS (6.4.5-5)

式中：f —— 不同碱性固废处置方式占比（%）；

εs —— 碳化因子（无量纲）。基于碱性固废中碱性成分，如 CaO含量，

以及 CaO转化为 CaCO3的比例（附录 D）计算得出。

一般来说，碱性固废处理方式有 3种，垃圾填埋处理、作为回填材料以及作

为水泥辅助胶凝材料。不同处理方式的固碳速率不同，因此年固碳量计算方式也

不同：

C1=MSi∙(1-f1)∙∆RSi∙εS (6.4.5-6)
C2=MSi∙f1∙f2∙∆RSi∙εS (6.4.5-7)

式中：C1 —— 垃圾填埋碱性固废固碳量（吨/年，t /a）；

C2 —— 回填处理碱性固废固碳量（吨/年，t /a）；

f1 —— 碱性固废利用率（%）；

f2 —— 利用的碱性固废工程回填的比例（%）；

ΔRSi —— 碱性固废年碳化比例（% /年，%/a）；

εs —— 碳化因子（无量纲）。

作为水泥辅助胶凝材料的碱性固废的固碳量，可以结合水泥材料固碳计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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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2 片区级核算方法

片区级核算宜采用基于抽样调查的系数核算法，适用于对工业园区或特定产

业聚集区进行系统性核算。

a) 抽样要求：应在片区内依据 6.3.2.5中片区级采样布设规则，选取典型企

业与场址进行抽样调查，建立本地化的核算参数数据库。

b) 碳储量计算：应以环境统计与抽样数据为基础，采用经过本地化校正的

固碳系数进行计算：

C 区域= Σ(Mij×Fj) (6.4.5-8)

式中：C 区域 —— 片区产业活动总碳储量（吨，t）；

Mij —— 第 i个企业第 j类碱性固废的产生量（吨，t）；

Fj —— 第 j类碱性固废基于本地抽样确定的固碳系数（吨二氧化碳/吨，

t CO₂/t）。

（3）城区级核算方法

城区级核算宜采用基于宏观统计的参数估算法，适用于全市层面的碳汇潜力

宏观摸底。

a) 数据基础：应收集工业普查数据、环境统计年报等宏观资料，识别

主要碱性废弃物的类型、年产生量与分布。

b) 参数确定：应结合 6.3.2.5中城区级典型抽样获得的表层碳酸盐含量

等关键参数，对文献中的行业固碳系数参考值进行区域性校准。

c) 碳汇量计算：城区产业活动碳汇总量应按下式计算：

C 城区=Σ(Gk×Rk) (6.4.5-9)

式中：C 城区 —— 城区产业活动碳汇总量（吨，t）；

Gk —— 第 k个行业的碱性固废产生量（吨，t）；

Rk —— 经本地化校准的第 k个行业的固碳系数参考值（吨二氧化碳/吨，

t CO₂/t）。

6.4.6 采矿活动碳汇

采矿活动碳汇指采矿活动中产生的碱性废石与尾矿，通过风化反应固定的碳。

其核算目标是量化评估特定时间点下，废石与尾矿库实现的固碳量。

1 项目级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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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级核算应采用基于实地采样与化学分析的直接核算法，适用于对单一尾

矿库或废石堆场进行精确的碳储量普查。

a）样品采集：应依据 6.3.2.5中项目级的分层网格法进行系统采样，确保样

品在堆体深度和水平方向上的代表性。

b）核心参数测定：对采集的样品，实验室应核心测定其岩相组成、粒径分

布。

c）固碳量计算：

首先计算采矿废弃物中矿物的溶解比例：

X �, �, � = ��
3− ��−2��,�⋅��,�⋅��

3

��
3 (6.4.6-1)

式中：X �, �, � —— 堆存年限 j的采矿废弃物第 k径级中第 i种岩相的溶解比例

（%）；

��� —— 采矿废弃物中第 i 种岩相的溶解速率（摩尔 /平方米秒，

mol(mineral)/m2/s）；

��,� —— 采矿废弃物中第 i种岩相的摩尔体积（立方米/摩尔，m3/mol）；

�� —— 采矿废弃物第 k径级的平均粒径（米，m）；

�� —— 采矿废弃物的堆置时间（秒，s）；

各采矿废弃物的固碳量计算如下：

�尾砂,� = �,� � �尾砂,� × �尾砂,�� ×� �尾砂,� × ����,� × �尾砂,�,�,� × 12
44

(6.4.6-2)

�废石,� = �,� � �废石,� × �废石,��� × �废石,� × ����,� × �废石,�,�,� × 12
44

(6.4.6-3)

场址总固碳量应按下式计算：

��,� = �尾砂,� + �废石,� (6.4.6-4)

式中：��,� —— 堆置 j年的采矿废弃物固碳量（吨，t）；

�尾砂,� —— 堆置 j年的采矿尾砂固碳量（吨，t）；

�废石,� —— 堆置 j年的采矿废石固碳量（吨，t）；

j —— 采矿废弃物堆存年限；

�尾砂,� —— 堆置 j年的采矿尾砂质量（吨，t）；

�废石,� —— 堆置 j年的采矿废石质量（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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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砂,� —— 堆置 j年的采矿尾砂中第 i种岩相的占比（百分比，%）；

�废石,� —— 堆置 j年的采矿废石中第 i种岩相的占比（百分比，%）；

�尾砂,� —— 采矿尾砂中第 k种径级的占比（百分比，%）；

�废石,� —— 采矿废石中第 k种径级的占比（百分比，%）；

����,� —— 采矿废弃物中第 i种岩相的固碳潜力（吨二氧化碳/吨岩相或千

克二氧化碳/千克岩相，tCO2/t或 kgCO2/kg）；

�尾砂,�,�,� —— 堆存年限 j的采矿尾砂第 k径级中第 i种岩相的溶解比例（%）；

�废石,�,�,� —— 堆存年限 j的采矿废石第 k径级中第 i种岩相的溶解比例（%）。

2 片区级核算方法

片区级核算宜采用基于抽样调查的类型赋值法，适用于对矿区集中区进行系

统性碳汇量估算。

a) 抽样与分类：依据 6.3.2.5中片区级的系统网格法或分区随机法进行

抽样。将片区内同一矿种采矿废弃物划分为不同类型。

b) 碳汇量计算：片区总碳汇量应按下式计算：

�区域 = � �尾砂,� + �废石,�� (6.4.6-5)

式中：C 区域 —— 片区采矿总固碳量（吨，t）；

�尾砂,� —— 片区内第 m个矿区或尾矿库内尾砂的固碳量（吨，t）；

�废石,� —— 片区内第 m个矿区或排岩场内废石的固碳量（吨，t）；

�尾砂,�与�废石,�计算参考项目级核算方法中公式 6.4.6-1~6.4.6-4。

3 城区级核算方法

城区级核算宜采用基于宏观统计的参数估算结合实地抽样调查法，适用于全

市采矿碳汇量的宏观摸底。

a) 数据基础：收集矿业统计年鉴，获取主要尾矿与废石的历史累计堆

存量

b) 参数确定：采用通过城区级典型抽样校准后的各岩相组分与粒径作

为核算参数（按不同矿种进行抽样调查，需要覆盖所有矿种的各岩相组分与粒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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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分析）。

c) 碳汇量计算：城区采矿固碳总量应按下式计算：

�城区 = � �尾砂,� + �废石,�� (6.4.6-6)

式中：C 城区 —— 城区采矿总固碳量（吨，t）；

�尾砂,� —— 城区内第 l类矿山产生的尾砂固碳量（吨，t）；

�废石,� —— 城区内第 l类矿山产生的废石固碳量（吨，t）；

�尾砂,�与�废石,�计算参考项目级核算方法中公式（6.4.6-1）~（6.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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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城市空间复合碳汇价值评价

7.1 城市空间复合碳汇价值评价流程

城市空间复合碳汇价值评价应按照"要素筛选→评估模型建立→价格计算→

评价结果输出"的统一流程开展。在不同核算级别下，各环节的技术方法与应用

深度应满足相应的精度要求。

7.1.1 筛选价值要素：判断碳汇是否同时具备碳固定能力和稳定的碳积蓄能力，

通常要求可预见的稳定蓄积周期≥5年，若无法同时满足这两个要素，将该要素

排除。

7.1.2 碳汇价值评价模型：对符合条件的碳汇要素建立价值评估模型。

7.1.3 碳汇价格计算方法选择：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方法进行价格计算。

7.1.4 碳汇价值评价结果：最终输出碳汇的经济价值评价结果。

7.2 碳汇价值要素判断

并非所有的城市空间内的碳汇要素都具有碳汇价值，在分析城市空间复合碳

汇价值的组成时，需要考虑两个方面：城市空间碳汇要素的碳固定能力和在其所

在空间内稳定的碳蓄积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筛选具体有碳

汇价值的要素。下表列出了城市空间内推荐计算碳汇价值的各类要素，但不同项

目、片区或城区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

表 7.2.1 城市空间复合碳汇价值组成

城市空间碳汇要素 碳固定能力 碳蓄积能力

自然要素

城市植被 光合作用 稳定-枝干根系

城市土壤 微生物 稳定-重要碳库

城市水系
水生植物

沉积物与土壤

部分水生植物及沉积物、土壤较

为稳定；

人工要素

城市建筑物 碳化反应 稳定-运行期长

工业碱性固体废弃物 碳化反应 稳定性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评估

采矿废石尾矿 碳化、风化反应 稳定性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评估

7.3 碳汇价值评价模型

对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提出碳汇价值评价的模型。碳汇价值评价模型计

算式如下：

Vc=Pc i=1
n Si44/12� ， (7.3.1-1)

式中：Vc —— 研究区碳汇价值(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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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 碳价格或碳单价(元/吨二氧化碳，元/tCO2 )；

Si —— 第 i种要素总碳积蓄量，即该要素的碳储量（吨，t)；

44/12 —— 碳转换为二氧化碳的系数。

7.4 碳汇价格计算

7.4.1 碳汇价格计算方法选取

本规程选取碳市场价格法，作为碳汇价格计算依据。

碳市场价格法是指采用国内外公开碳交易市场中，碳排放配额或核证减排量

的交易价格，作为碳汇经济价值的评估基准。该方法直接反映市场供需关系，是

评估碳汇当前经济价值最客观、最权威的依据。

碳市场价格应优先来源于国内外依法设立、运行规范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其价格依据主要包括两类：

a) 碳排放配额：指政府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凭证，如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 CEA。

b) 核证减排量：指经官方核准签发的、可交易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如中国

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核证减排量（CER）等。

7.4.2 价格选取与应用原则

a）数据来源优先序：应优先采用评估对象所在司法管辖区内的碳市场价格。

中国境内项目，应优先采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CEA）价格或中国核证

自愿减排量（CCER）价格。

b）时间匹配性：选取的价格数据时间窗口应与碳储量核算的基准期相匹配。

c）流动性考量：应优先选取交易连续、活跃度高、成交量大的交易品种价

格，避免使用异常波动或流动性极差时段的价格。

d）级别化处理：项目级应采用与项目期高度匹配的特定时间段（如季度）

的成交量加权平均价。片区级与城区级可采用半年或年度的成交量加权平均价，

或经论证认可的长期碳价趋势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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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辽宁省常见树种异速生长方程参数表（规范性附录）

树种
叶生物量

（千克，kg）
枝生物量

（千克，kg）
干生物量

（千克，kg）
总地上生物量

（千克，kg）
蒙古栎 WL=0.529D0.920 WBS=0.021（D2H）0.715 WT=2.155D1.152

色木槭 WL= 0.052H0.998 WBS= 0.005D 0.959 H1.299 WT= 0.007H1.729

紫椴 WL=0.002H1.611 WBS= 0.001D0.954H1.508
WT=0.002D0.875H1.

481

槐树 WL=0.0149D1.700 WB=0.0050D3.055 WS=0.1370D2.198

银中杨 WL=0.0017D2.5459 WB=0.0011D3.2079 WS=0.1073D2.3450 WT=0.0885D2.5379

榆树 WL=0.0326D1.7038 WB=0.0490D2.0328 WS=0.0692D2.4413

油松 WL=0.0060D2.475 WB=0.0139D2.527 WS=0.0339D2.582

樟子松 WT=0.2425D1.9938

红松 WL=0.082（D2H）0.655 WBS=0.016（D2H）0.809
WT=0.111（D2H）

0.704

红皮云杉 WL=0.0289D1.9801 WB=0.0253D2.1926 WT=1.438D1.240

丁香 WL=0.683（D2H）0.715 WB=0.876（D2H）0.894

连翘 WL=0.187（D2H）0.868 WB=0.385（D2H）1.025

小叶女贞 WL=14.646C1.164 WB=26.332（CH）0.666

银杏 WL=0.008D2.310 WB=0.012D2.850 WS=0.215D2.470 WT=0.235D2.520

垂柳 WL=0.003H2.015 WB=0.002D3.100 WS=0.098D2.530 WT=0.103D2.610

白蜡 WL=0.015D1.890 WB=0.032D2.240 WS=0.087D2.380 WT=0.134D2.310

樱花 WL=0.006D2.150 WB=0.009D2.980 WS=0.075D2.560 WT=0.090D2.670

碧桃 WL=0.004H1.980 WB=0.007（D²H）0.950
WS=0.062（D²H）

1.010

WT=0.073（D²H）
0.980

榆叶梅 WL=0.215（D²H）0.780 WB=0.428（D²H）0.960
WT=0.643（D²H）

0.870

金银木 WL=0.326（D²H）0.810 WB=0.517（D²H）0.930
WT=0.843（D²H）

0.970

珍珠梅 WL=0.198C1.320
WB=0.305（CH）

0.750
WT=0.503（CH）

0.935

紫叶李 WL=0.005D2.240 WB=0.011D2.790 WS=0.082D2.450 WT=0.098D2.530

水蜡 WL=8.762C1.240 WB=15.321（CH）0.710
WT=24.083（CH）

0.875

红瑞木 WL=0.256（D²H）0.760 WB=0.418（D²H）0.920
WT=0.674（D²H）

0.840

注：式中 C表示冠幅（米，m），D表示基径（厘米，cm），H表示树高（米，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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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土壤有机碳测定方法对比表（资料性附录）

标准号与名称
HJ 615-2011

土壤有机碳的测定 重铬酸钾氧化-分光光度法

HJ 658-2013
土壤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滴定法

HJ 695-2014
土壤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法

不适用土壤类型
不适用于氯离子（Cl⁻ ）含量超过 2.0×10⁴

mg/kg的土壤（如滨海盐土）。
不适用于油泥污染土壤中有机碳的测定。 不适用于油泥污染土壤中有机碳的测定。

检测限
当样品量为 0.5g时，该方法检出限为 0.06%（以

干重计），测定下限为 0.24%（以干重计）

当样品量为 0.50g时，本标准的方法检出限

为 0.004%，测定下限为 0.016%，测定上限

为 4.00%。样品中有机碳含量较高时，可减

少取样量，但最低不能低于 0.050g

当样品量为 0.050g时，本标准的方法检出限为

0.008%，测定下限为 0.032%。

主要干扰及消除

主要干扰：氯化物、亚铁盐、锰化物等还原性

物质。
主要干扰：无机碳酸盐。

主要干扰：无机碳酸盐（在测定总碳时）、水

分、卤素。

消除：对含氯化物高的样品需进行预处理（如

加 Ag₂ SO₄ ），操作复杂。

消除：测定前需用酸处理样品以去除无机

碳。

消除：可通过酸处理去除无机碳后测定有机碳；

仪器自带吸收管可有效去除水分和卤素干扰。

方法特点与选用

建议

特点：经典湿化学方法，设备要求简单。
特点：经典的干烧法，准确可靠，是 HJ 695

之前的重要方法。

特点：推荐方法。快速、准确、高效，抗干扰

能力强，数据质量高。

适用：预算有限、样品量少、有机质含量不高

的常规调查；可作为比对验证的备用方法。

适用：对准确度要求高但暂无 HJ 695所需

仪器的实验室；可作为向自动化方法过渡期

间的使用方法

适用：大规模城市碳汇普查、高精度科研项目、

需要快速获取数据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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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号与名称
HJ 615-2011

土壤有机碳的测定 重铬酸钾氧化-分光光度法

HJ 658-2013
土壤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滴定法

HJ 695-2014
土壤有机碳的测定 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法

注：本附录对比了城市空间碳储量核算中常用的三种土壤有机碳测定标准方法。在无特殊要求的情况下，HJ 695-2014（燃烧氧化-非分散红外法）因其高效、准

确和自动化程度高，推荐作为城市碳汇评估的首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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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碳化速率系数（K）参考值（规范性附录）

C.1 混凝土碳化速率系数

混凝土强度等级 水胶比（参考） 环境条件
K值范围 (毫米/年 1/2，

mm/a1/2)

C20 ~ C25 0.60 ~ 0.70

室内正常环境（长期湿度

~60%）
0.314~0.628

潮湿室外环境（雨淋，干湿

交替）
0.157~0.366

干燥室外环境（长期湿度小

于 50%）
0.523~0.942

C30 ~ C35 0.50 ~ 0.60

室内正常环境 0.209~0.419

潮湿室外环境 0.105~0.262

干燥室外环境 0.366~0.733

C40 ~ C50 0.40 ~ 0.50

室内正常环境 0.105~0.236

潮湿室外环境 0.052~0.157

干燥室外环境 0.209~0.419

不小于 C60 小于 0.40 各类环境 0.026~0.131

C.2 不同类型碱性固废碳化速率系数

碱性固废类型
K值范围(毫米/年 1/2，mm/a1/2)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钢铁渣 0.23 0.36 0.11
镁渣 0.09 0.15 0.04

城市垃圾焚烧底灰 0.17 0.27 0.13

废弃混凝土 —— 5 1

废弃砂浆 19.6 39.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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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碱性固废 CaO转化为 CaCO3的比例（规范性附录）

碱性固废类型

CaO转化为 CaCO3的比例（%）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钢渣 83.5 93.5 75.0

高炉渣 78.0 97.0 67.0

镁渣 40.0 44.0 37.0

废弃混凝土 86.0 90.0 50.0

水泥窑灰/石灰窑灰 92.0 100.0 50.0

城市垃圾焚烧底灰 45.6 56.5 34.2

其他固废 66.0 74.4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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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常见矿物溶解速率（Wr）与岩相摩尔体积参考值（资

料性附录）

岩相 Wr/(摩尔/平方米/秒，mol/m2/s) Vm/(立方米/摩尔，m3/mol)
钠长石 1.20226×10-12 1.00000×10-4

钙长石 5.01187×10-13 5.01187×10-13

钙铁榴石 1.99526×10-11 1.99526×10-11

磷灰石 3.60000×10-11 1.65000×10-4

普通辉石 5.16977×10-12 6.50000×10-5

黑云母 2.81838×10-13 1.41000×10-4

斜绿泥石 3.01995×10-13 3.05000×10-4

透辉石 3.08400×10-11 6.40000×10-5

顽火辉石 5.50000×10-12 6.50000×10-5

镁橄榄石 9.12011×10-11 4.20000×10-5

伊利石 1.41250×10-12 2.90000×10-4

利蛇纹石 3.98107×10-13 7.40000×10-5

角闪石 3.09030×10-13 3.09030×10-13

云母 8.51138×10-13 1.93000×10-4

正长石 1.98105×10-12 1.09000×10-4

金云母 3.98107×10-13 1.48000×10-4

斜长石 2.51189×10-12 9.80000×10-5

蛇形的 2.51189×10-12 1.10000×10-4

蒙脱石 1.65959×10-13 2.55000×10-4

滑石 1.00000×10-12 1.40000×10-4

透闪石 2.51189×10-11 2.57000×10-4

硅灰石 1.58489×10-10 1.58489×10-10

方解石 1.54882×10-6 3.70000×10-5

白云石 8.60994×10-9 6.50000×10-5

菱镁矿 4.57088×10-10 2.79070×10-5

黄铁矿 2.81838×10-5 2.400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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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城市空间碳汇要素调查表示例（资料性附录）

F.1 植物采样记录单

采样人： 时间： 地点

地块坐标: A B

C D

乔木（M）： 种类： 株高 胸径 树冠半径

灌木（B）： 种类： 株高 树冠半径

草地/作物 面积：

种类：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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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土壤采样记录单

采样人

编号 经度 纬度 土壤类型 地理位置 采样时间 采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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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建筑采样记录单

地块

编号

地块

性质

地块

面积

（hm2
）

建筑

数量

建筑

平均

高度

平均

建成

时间

（年）

平均

层数

建筑

总周

长（m）

建筑

基地

面积

（m2）

建筑

容量

（m3）

建筑

总面

积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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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建筑碳储量核算模型（资料性附录）

建筑类型 碳储量模型 模型说明

居住建筑 CR = 0.081 × BD1.69 × T 式中：

CR——居住建筑碳储量，单位：克，g；
CM——工业建筑碳储量，单位：克，g；
CB——商业建筑碳储量，单位：克，g；
CA——公共服务建筑碳储量，单位：克，

g；
CO——其他建筑碳储量，单位：克，g；

BD——建筑容量，单位 m3；
T——建成时间，单位：年。

工业建筑 CM = (0.203 × BD + 86.707) × T

商业建筑 CB = 0.011 × BD1.457 × T

公共服务建

筑
CA = 0.008 × BD1.456 × T

其他建筑 CO = (0.291 × BD + 2.597)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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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碳汇价格依据与市场参考数据（资料性附录）

H.1 基于碳交易市场的碳汇价格

根据碳交易网（http://www.tanjiaoyi.com/）数据，全国碳市场启动以来，总交易额

为 511.41亿元，总交易量为 8.76亿吨 CO₂，平均单价为 58.38元/吨 CO₂。2013年作为

启动首年，交易量较低但单价较高；随后因机制不健全，价格持续走低。近年来随着市

场完善，价格逐步回升，2024年达 95.84元/吨 CO₂。当前国内碳价仍远低于国际水平

（61–122美元/吨 CO₂，约合人民币 430–860元/吨 CO₂），显示较大上升空间。

表 H.1.1 中国碳交易市场年度交易情况

年份 成交量（亿吨） 成交额（亿元） 年度均价（元/吨）

2013 0.12 3.25 27.08
2014 0.25 6.18 24.72
2015 0.31 7.59 24.48
2016 0.36 8.85 24.58
2017 0.47 10.42 22.17
2018 0.39 9.13 23.41
2019 0.42 9.85 23.45
2020 0.38 9.21 24.24
2021 1.79 76.61 42.80
2022 0.44 24.60 55.91
2023 1.94 164.58 84.84
2024 1.89 181.14 95.84

备注：1.2013-2020年数据为全国 8个地方试点碳市场累计交易汇总值，2021-2024年为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CEA）核心数据，均不含自愿减排（CCER）交易数据。

2.年度均价=年度成交额/年度成交量，保留两位小数，四舍五入取整；2024年数据截至

当年底，来源为生态环境部及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公开信息。

3.2021年全国碳市场仅运行 114个交易日（7月 16日开市），成交量、成交额为当年

实际交易数据，未折算全年规模。

H.2 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市场参考

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是国家认可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可用于抵销重

点排放单位的配额清缴，是碳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CCER重启后，其价格受供需关系、

项目类型、地域、签发年份等因素影响。

历史数据（2015-2017年）：首个 CCER交易期，价格范围约为 10-30元/吨 CO₂ e。

重启后市场（2023年后）：随着市场机制完善和抵销需求释放，主流项目类型的

http://www.tanjiaoy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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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ER预期价格区间可参考同期全国碳市场配额（CEA）价格的一定比例（如 50%-90%），

或根据上海、北京等地方试点碳市场的实际交易数据进行判断。评估时应密切关注国家

碳市场主管部门发布的最新政策与市场行情。

注：CCER价格具有多样性，评估时应根据拟评估碳汇项目的类型，尽可能选取同

类型、同地域的 CCER交易数据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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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辽宁省中心城市-沈阳碳汇价值核算案例（资料性附录）

I.1 案例定位与适用范围

I.1.1 定位

本案例以沈阳市四环区域为具体研究对象，将正文规定的碳汇要素界定标准、碳储量核

算模型、碳汇价值计算逻辑落地为实操流程，直观展示温带城市空间碳汇及价值核算的全环

节，为同类区域的碳汇评估提供参考范例。

I.1.2 适用范围

适用于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下的综合型城市建成区及近郊区域，其他气候带或地貌类

型区域需结合当地植被生长特性、土壤类型、建筑结构特点调整模型参数后参考使用。

I.2 基础数据

I.2.1 研究区概况

研究范围为沈阳市四环区域（地理坐标：122°25′E~123°48′E，41°11′N~43°02′
N），总面积约 1254km²，属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 6.2~9.7℃；依据沈阳市控

规单元划分标准，将研究区划分为 203 个控规单元，覆盖城市建成区、近郊绿地、农业用

地等典型地块。

I.2.2 核心数据来源与参数

I.2.2.1 遥感数据

1 数据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 EarthExplore 网站下载的 Landsat 系列遥感影像；

2 时间跨度：2003 年、2008 年、2013 年、2018 年、2023 年（均选取 7—8 月植被

生长季影像，数据覆盖稳定且完整）；

3 分辨率：30m×30m；

4 处理方式：使用 ENVI5.6 软件完成辐射定标、大气校正、研究区影像裁剪，提取

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RVI（比值植被指数）、MSAVI（修正土壤调整植被指数）、

BI（亮度指数）等关键参数，用于构建碳储量回归模型；

5 数据用途：支撑植被地上碳储量、土壤有机碳储量的模型拟合与空间分布分析。

I.2.2.2 样地调查数据

采用分层抽样、空间分层抽样方法设置样地，覆盖自然碳汇与人工碳汇核心要素，具体

信息见表 I.2.1。
表 I.2.1 样地调查信息表

碳汇类型 样地数量 调查内容

绿地植被 211 个（30m×30m 样方）
每木调查（种类、株数、胸径、冠幅、株

高）

土壤
180 个（3km×3km 网格中心，

含增设采样点）

土壤芯采集（直径 3.3cm，0~20cm 层混

合）、环刀法测容重 /pH



44

建筑 255 个（按建筑类型分层）
记录建筑数量、基底面积、高度、层数、

结构、功能、建成年代

I.2.2.3 其他辅助数据

建筑基础参数：建筑高度、基底面积；

用地类型数据：基于遥感影像解译，结合地面实测验证确定。

I.3 核算步骤

I.3.1 城市空间复合碳汇要素界定

基于 “碳固定能力稳定、碳积蓄周期长” 双重标准，排除碳积蓄不稳定的要素（如农作

物、季节性水体、碱性垃圾），最终确定核算范围：

自然碳汇：城市绿地植被、土壤；

人工碳汇：城市混凝土建筑。

I.3.2 碳储量核算模型

I.3.2.1 自然碳储量核算

1 植被地上碳储量（AGC）结合 Landsat 遥感参数与样地调查数据，构建逐步回归模型：

Y=-118.280-804.227X1+115.531X2+320.405X3

式中：Y —— AGC（吨，t），

X1 —— NDVI，

X2 —— RVI，

X3 —— MSAVI。

模型拟合度 R²=0.838，核算范围：NDVI>0.2 的像元（排除农田）。

2 土壤有机碳储量（SOC）基于遥感参数与土壤样地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

Y=3.110-0.015X1+0.0351X2

式中：Y —— SOC（吨，t），

X1 —— 亮度指数（BI），

X2 —— RVI，

模型拟合度 R²=0.681；精度验证通过 RMSE、MAE、MRE 检验，模型可信度高。

I.3.2.2 人工碳储量核算

人工碳储量模型参考附录 E：建筑碳储量核算模型。

I.3.3 碳汇价格确定

采用评价期前一年稳定的全国碳市场历史交易数据（2022年），总交易额 162.08 亿元，

交易量 46707 万 tCO₂e，平均价 34.70 元 /tCO₂e。
I.3.4 复合碳汇价值计算

模型见公式(7.3.1-1)

I.4 核算结果与分析

I.4.1 总体结果

2003—2023 年沈阳市四环区域复合碳汇价值（UCV）随核算方法不同呈现差异，总体

呈增长趋势，具体见表 I.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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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4.1 2003-2023年复合碳汇价值（UCV）对比

UCV 区间（亿元） 2023 年 UCV（亿元） 与 2003 年相比增幅

6.23~8.33 8.33 33.71%

I.4.2 分要素碳汇价值明细

表 I.4.2 研究区碳汇价值核算结果

年份

自然碳汇 人工碳汇 城市空间复合碳汇

VCV
（亿

元）

地均* VCV
（元/公顷，

元/hm2）

SCV
（亿

元）

地均 SCV
（元/公顷，

元/hm2）

BCV
（亿

元）

地均 BCV
（元/公顷，

元/hm2）

UCV
（亿

元）

地均 UCV
（元/公顷，

元/hm2）

2003 2.72 2 198.73 2.87 2 326.66 0.64 516.41 6.23 5 041.8
2008 3.07 2 489.49 2.97 2 401.91 1.05 853.64 7.09 5 745.04
2013 2.77 2 240.31 2.97 2 407.55 1.59 1 286.17 7.33 5 934.03
2018 3.14 2 540.31 2.72 2 205.43 2.05 1 661.85 7.91 6 407.59
2023 2.89 2 393.87 3.05 2 367.23 2.39 2 220.60 8.33 6 981.70

I.4.3 空间分布特征

2023 年研究区碳汇价值空间分异显著，具体特征如下（见图 I.4.1）：

图 I.4.1 2023年研究区不同要素碳汇价值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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